
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高三學生【畢業後返校自習】申請書 

貴家長您好： 

    本校高三同學於畢典後自 6/05起~6/26止(假日除外)，如欲返校溫書，學校將視申請

學生人數安排適當場地供畢業學生全日自習(含夜自習)【規劃原則：事先申請、憑證入

校、穿著校服】，若貴子弟有意申請，請填寫以下申請書並繳交至教務處教學組。 

    學生雖已畢業，但有關進出校園之規定及教室整潔維護、用餐與垃圾處理、淨空檢查

等事宜，仍請同學依學務處之規定辦理，如有未能配合者，將取消自習資格。 

    本校將於 5月中旬於網頁公告畢業後自習之安排場所，並製發「畢業生返校溫書

證」。 

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高三學生【畢業後返校自習】申請書 

本人子弟現就讀三年       班       號，姓名          ，擬自 113年 6月 5

日起至 113年 6月 26日止申請返校自習）。 

  

學生本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學生家長（監護人）簽章：         

家長聯絡電話：（H）：    （O）：      

（家長手機）             （學生手機）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月         日 

 

※自 4/10（三）起可開始進行申請，至 4/29（一）放學截止申請。逾時則不予受理，

請同學留意時間。 

導師： 教學組長： 教務主任： 校長： 

 

 
 
 
 
 
 

 


